
关于公布 2020 年度房地产开发企业
“双随机”检查结果的通知

各区县（市）、功能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各

有关单位：

根据省建设厅《浙江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“双随机”抽

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办法》以及《关于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

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甬建发〔2020〕69 号）要求，我局会同

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了2020年度房地产开发企业联合“双

随机”检查，现将我局检查情况予以公布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本次房地产开发企业“双随机”检查在前期动员部署和

企业自查自纠的基础上，根据“双随机”检查相关规定，我

局在浙江省行政执法监管平台“双随机”系统中随机抽取了

5 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检查。检查内容主要为商品房项目

开发和销售情况、商品房预售资金使用情况、广告发布情况

以及销售价格公示情况等。经检查，5 家房地产开发企业的

商品房预售项目开发和销售情况以及预售资金使用情况均

合格（具体名单详见附件）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整顿规范房地产开发销售和中介

行为，事关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，事关整个



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建康发展，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。各

地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建立日常巡

查检查机制。

（二）加大查处力度。对群众反映强烈、问题突出的房

地产开发企业、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各

地要保持高压严查态势，真查真打、严查严打、狠查狠打，

发现一起查处一起，并公开曝光，切实净化市场环境，维护

公平竞争的房地产市场秩序。

附件：2020 年度宁波市房地产开发企业“双随机”检查情况汇总表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 年 3 月 29 日



附件

2020 年度宁波市房地产开发企业“双随机”检查情况汇总表

（商品房项目开发和销售情况、商品房预售资金使用情况）

序号 注册地 企业名称
检查情况

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

1 鄞州区 宁波永进合能房地产有限公司 无 合格

2 江北区 宁波明科置业有限公司 无 合格

3 北仑区 宁波金昇置业有限公司 无 合格

4 奉化区 宁波东恩房地产有限公司 无 合格

5 奉化区 宁波奉化绿城浙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无 合格


